附件7-2

宝安区水务局自行采购项目采购文件

（货物类）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宝安区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物资采购

	用途
	防汛使用

	采购控制价
	31200元整

	采购方式
	询价

	评审方式
	低价中标

	报价要求
	本项目控制金额为 31200元整。超出预算限额的投标报价无效。

	投标资料
	1、投标人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投标报价表（可编制报价表要求供应商按要求报价，也可以由供应商自行编制报价表）；






	货物清单
	防洪沙袋

	技术要求
	具体列明所需耗材清单

	质量标准
	

	技术参数
	

序号
类型
名称
参数
备注
1
抢险物料类
防洪沙袋
1. 规格30*70CM；
2. 材质：帆布；
3. 重量：可装20kg沙；














































































































































	交货时间
	从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

	安装调试
	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符合要求的产品向甲方交付（含安装调试），但乙方交付前应向书面通知甲方并征得甲方同意

	付款方式
	现场供货经甲方验收后，可向我中心申请付款，收到合法票据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向供应方支付所有费用。

项目付款均需按照财政集中支付程序办理付款手续，且在拨款到位后支付，若因供应商原因或财政支付程序导致付款迟延的，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供应商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售后服务要求
	供货完成后，后期提供及时准确的帮助，包括使用方面的热线咨询、故障的修复。

	验收方式
	应方将货物送达指定的交货地点后，7个工作日内按双方约定的标准验收，如不合格或数量有误供应方需在我中心通知的7天内退换货。

	其他事项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经办人及电话
	梁杰烽 27892103

	投标截止时间
	

	监督联系电话
	



	
	
	

	
	
	

	
	
	

	
	
	
	
	
	

	
	
	
	
	
	

	
	
	
	
	
	




	
	
	
	
	
	

	
	
	

	
	
	
	
	
	

	
	
	
	
	
	





	
	
	
	
	
	











	
	
	
	
	
	

	
	
	

	
	
	
	
	
	

	
	
	
	
	
	





